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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合作经济的一个悖论 
    关于合作的效率 中国民间故事有着某种矛盾的反映 一个故事是临终的父亲令十个儿

子折箭 以每人折一支箭和十支箭绑在一起折的不同效果 表述一个合作产生效率的道理

另一个是和尚取水的故事 所谓 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两个故事所揭示的 折箭 取水 悖论 在经济理论中的反映即是沃德所论证的 在长期

均衡中 集体行动与资本主义企业具有相同的决策结果 因而也具有相同的效率  1 与阿

尔钦和登姆塞茨 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差 报酬与生产率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 生

产率将较低 之间的理论矛盾2 即一旦遇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合作会成为无效率的  
    熟悉中国农村的人们会注意到 上述两个故事并非仅仅是无意义的虚构 而在现实生活

中成为一种经常表现出来的矛盾现象 50年代初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对毛泽东 组织起来

的号召表现出自发的响应 而随之而来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又伤害了农民的组织热情 仅仅几

年之后则以极端的农业危机表达了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抵制3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家
庭承包制的实行 人民公社制度随即便符合农民心愿地解体了 但农民合作组织并非就永远

地躺进了历史博物馆 相反 几乎是与他们扬弃了老的组织形式的同时 农民立即表现出对

于在生产 流通和信用领域进行合作的浓厚兴趣 然而 一旦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加强双层经

营和形成新的合作组织 农民却又仿佛患了 恐合症 一时间谈 合 色变  
    关于农民对于合作经济组织的这种 扬弃 再寻求 的逻辑 学者们给予了许多解释

实际上 对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合作需求这一点 一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但为

什么抛弃一种形式 又寻找其他的形式 被抛弃的与被接受的合作形式 究竟有什么根本上

的差别 伴随着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思 成为一系列争论的焦点 谢尔顿从集体经济与合作

经济的差异之处来解释这种扬弃与再寻求现象4 但他既没有揭示这两种农民组织形式的内

涵差别 也没有给出两者各自特有的形成背景条件 周其仁从产权变化的角度对此作出了更

为完备的解释5 他特别从农民私人产权确立的方式揭示集体化剥夺农民产权的方式和逻辑

然而 这种逻辑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性 林毅夫用大规模的集体化剥夺了农民从人民公社中

退出 的权利解释 1959 1961年的农业危机 从而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和其他合作经

济形式可能成功 与存在 退出 权利与否联系起来6 他的观点是 由于监督成本高 关

系合作组织命运的激励问题 归根结底要靠合作社成员享有的 退出 权利来保障 50 年
代后期集体化运动高潮中 农民在初级社运动之前享有的退出权被剥夺了 因而在这个组织

内部 免费搭车 问题无法解决 造成制度失败和农业危机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家庭承

包制实行后农民合作与不合作的选择问题 或扬弃与再寻求的问题  
    Dong 和 Dow 在批评林毅夫的 退出权 假说时 强调了国家一系列政策失误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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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危机和人民公社失败问题上起了更重要的作用1 他们的解释缺少说服力之处在于 他

们没有能够解释清楚这种政策失误的制度根源 而给我们启发之处在于 如果说他们的解释

只是在林毅夫的解释之上追加了一些额外原因的话 则提醒我们去考察在这些政策失误与农

业组织没有 退出 机制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共同原因 另一篇争论文章则更加明确地表

达了这个意思 即从历史的观点看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 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偏好特定的农

业组织形式 从而剥夺农民退出的权利成为一种必然性2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有助于解开 折箭 取水 悖论之谜 迄今为止 我们可以得出

的结论是 农民组织本身并非注定要失败 从古今中外的现实中我们可以援引无数失败的事

例和成功的典范3 而成功的农民组织与失败的农民组织 分别具有激励机制上的根本不同

并且可能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  
    费孝通早在 3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农村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并存的两种农村基层组织
4 第一种组织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从他所揭示的传统中国农村中基层社区领导人的基础  不
难证实这种性质5 显然 农民对社区组织领导人的承认与支持 来自于他们为他们所代表

的集团或集体提供了某种特殊的服务 因而这种承认也是对该种类型组织的承认 费孝通所

观察到的另一种农村基层行政体制是所谓 保甲制 如果说前面那种社区组织是以为社区

群众服务而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则后一种组织则是因其履行政府的行政职能 而具有法定地

位的 这种行政性体制起源于宋代 基本职能是代表国家政权对农村社区实行控制 其中最

主要的职能是向农民征税 因此 费先生称之为 强加于村的组织之上的 行政体制 黄宗

智在比较华北农村的 超族村社组织 与江南农村的 同族集团 这样两种类型的社区组织

时 用土地占有形态及其与国家征税职能的关系来解释6 他同样看到了社区组织 因其履

行不同的职能 而存在两种可能的形态 杜赞奇则发现本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有两种类型的

社会组织 分别为保护型中介和掠夺型中介 并将其与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扩张 深入基

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 相联系7  
    二 两种农村组织的职能与激励机制 
    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 农村基层组织的设立 是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 也就是

说 为了在资源稀缺以及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推动国家工业化 需要最大限度地动

员农村资源 转移农村经济剩余 为此 这种社区组织需要履行以下几种职能 1 控制农

村生产资源 使之既不能外流 又要使用到国家要求的生产领域 2 控制农业税的缴纳和

农产品的出售以获得直接税之外的一个 超额税 3 类似职能逐渐增加 以致包括了农

村社会 政治 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  
    为执行此类职能而形成的农村基层组织 与其说是社区群众选择的结果 不如说是制度

性安排的产物 因而 它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自然不能包含所谓 退出 机制

只要农村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服务的性质不变 这种组织的强制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 退

出就是不能容许的 在此前提下 由于农业中计量和监督劳动努力程度的成本过高8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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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与劳动者的努力失去了联系 因而这种组织不能提供生产努力的激励 甚至具有破坏性
1 因此 80年代初随着家庭承包制在全国的普及 农民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了人民公社这种

组织形式  
    几乎与这个扬弃的过程同时 几乎以与扬弃人民公社同样的热情 农民开始寻求另一种

合作组织 如果说传统的人民公社是涵盖了 工农商学兵 的综合性社区组织 这些农民寻

求的组织同样包括了相当广泛的领域 这些合作组织的自愿性质十分明显 如遇到政府的不

正常干预和组织内部的免费搭车成本过高以致伤害了激励机制时 农民就以退出的方式扬弃

它 这种合作由于可以解决激励问题 作为一种资源的联合使用方式 其生产出了比这些资

源的分别使用之和更大的产出2 因而得到了农民的认同  
    可见 古今中外存在过或者存在着的农民社区组织 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农民为获

得某种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另一类是国家为了以有效而低成本的方式征税而强加的社区

组织 两类农民社区组织的本质差别在于其与参加主体的激励是否相容 在前一种场合 农

民面对生产 流通 信用和其他社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规模经济或外部经济 选择一种彼此

接受的集体行动或组织形式 以保持退出权的方式使每一个成员获得相应的利益 并使总收

益大于交易费用 从而保障激励相容从而这种集体行动的成功 在第二种情形下 国家强加

给农民某种组织形式 出发点是以较低的成本执行征税的职能 成本 收益的权衡标准不是

农民的净收益 权衡的主体也不是农民本身 因而这种组织本质上是不能退出的 在经济理

性的假设下 这种退出权一旦丧失 免费搭车现象就必然产生 从而激励不相容就导致其失

败的结果  
    三 社区组织兴衰的历史透视 
    50 年代初 当最高决策人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之后 为了降低重工业发展

的成本 要求政府出面人为压低一系列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 要维持低成本的劳动力意味

着需要以低价向城市劳动者供给农产品 然而 如果农产品的流通渠道是竞争性的 国家低

价收购农产品则会输给按市场规则经营的私商 因此 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就应运

而生 在国家仅仅垄断农产品流通的情况下 农民还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或干脆不生产那些列

入统购统销计划中的作物 需要一种进一步的制度安排 将农民所掌握的生产资源控制起来

于是 集体化运动便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和步伐 以至迅速地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 如果

说高级社运动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过程 还是适应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客观需要 按照他们的意

愿和节奏进行的 而且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的话 则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必然要按照国家要求

的步伐进行 并且剥夺农民选择的自由 在此之后发生的一切 就都符合林毅夫所述故事的

逻辑了3  
    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 农民迅速地抛弃了人民公社这种强加的社区组织形式 仅仅由

于这个扬弃过程 就通过改变激励机制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 使得农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增长 很快地 这种增长就产生了一个结果 形成了不完全由国家控制的农村经济剩

余 在没有国家的直接资源再分配参与的条件下 如何使用这种资源 或者说如何在形成增

量的条件下重新组合农村的生产要素 是摆在农民面前的新的课题 由于归根结底农业经济

也好 社区经济也好 都存在着某种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 从而在直接的家庭经营层次之上

合作仍然是必要的 这时 集体行动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 由社区组织出面兴办非农产业

乡镇企业 和种植业 规模经营农场 自发形成解决专业化生产中的销售 购买 融资

难题 各种农民专业协会 以农村能人为中心自发性的外出打工等等应运而生 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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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观察到的各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的诞生逻辑1  
    尽管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的体制不复存在 但要说集体经济组织就此寿终

正寝则为时尚早 事实上 在原先的人民公社基础上 现在形成了乡政府 在原先的生产大

队和生产队的基础上 现在形成了村民自治组织 农民仍然要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生产和生

活 因此 从具有退出权和没有退出权的两类社区组织在农民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来说

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 而从其存在形式来看仍然具有空间上的并存性 虽然农民获得了农村

经济中的主要决策权 并有权选择他们乐于接受的合作形式 但社区组织仍然约束着部分农

村经济和社会活动 与人民公社体制有着血缘联系的这种社区组织并没有彻底消失 不过

农民对这种组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现在是可以选择的了 那就是接受于其有利的服务 消

极扬弃于己不利的约束 于是 农村社区组织就表现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在那些乡镇企业较

发达 集体经济实力较强 因而能够以提供有利的服务为主的社区 农民也可以容忍其履行

的政府强加职能 社区组织仍然具有生命力 另一种是在那些社区经济实力较差 不能或较

少提供于农民有利的服务 因而所履行的职能主要限于政府要求的内容 农民视之为另一类

税收 对此 农民采取了一种隐性的退出方式 即设法规避接受这种社区组织的领导 在这

些地区 社区组织已经难以为继 仅仅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存在  
    四 征税与平等积累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在家庭承包制替代了人民公社组织生产的职能之后 地域性的农民组织仍然存

在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社区组织在一些地方凯歌前进 而在另一些地方逐渐式微 农民为

什么需要另一类自发地组织的合作呢 从成功的和失败的两类集体行动的内部组织机理来

看 不同的激励机制造成两者在效率上面的差异2 从两者形成的背景来看 因其分别与国

家的关系不同 从而执行着各异的职能3 是导致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的原因 然而 为什

么或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要通过社区组织执行积累 征税 职能呢 这就涉及到了关于国家与

农民的关系或社会与农业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都倾向于对农业的剩余进行剥夺 而在发达国家 则倾向

于对农业进行补贴4 或者说 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发展较低阶段上时 政府的农业政策与

这个国家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农业政策具有实质上的不同 由于政府政策通常会通过特定

的政策效果影响人们的福利 预期会受到一种政策影响的个人或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影响政策

的制定 目的是使政府选择的政策对自己有利 哪些人或哪些集团最终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大 取决于他们的谈判地位 具体到农业政策的选择 与之相关的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

利益集团 一个是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 另一个是非农产业的生产者即农产品消费者 这

是我们预期的政策需求方的行动逻辑 另一方面政府或其人格化代表政治家 官员 也是与

生产者 消费者等相同的一个经济当事人 也有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目标 政治家或决策者的

利益目标是执政机会的最大化 即尽可能得到人民或社会的支持5 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

政治家力图提供这样的政策 使其政治成本最小 而政治收益最大  

    既然政治家提供政策的激励取决于他们由此得到的相对支持或反对 何以在一个农民人

数众多的贫困国家 剥夺农业的政策倾向占主导 而在农民人数大大减少的发达国家 保护

农业的政策倾向又占了主导呢 一个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对于特定政策的支持或反对 要想变

                                                        
1折晓叶 1996年 农民再合作的制度体系和社区基础 对南部中国一个超级村庄的实地考察 中国

社会科学季刊 夏季卷  
2林毅夫 1992年 制度 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上海三联书店  
3费孝通(1986)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江苏人民出版社 黄宗智(1992)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

乡村发展 中华书局  
4 Olson, Mancur 1986 ,The Exploitation and Subsid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Maunder and Renborg (eds.), Agriculture in A Turbulent World Economy,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5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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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政策的实际影响 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行动才会发生 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1 与个

人行动不一样 集体行动要取得成功则需要相应的条件 首先需要沟通和交换意见 为此

居住的集中程度和通讯联络手段就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需要有足够的激励 为此必须使 免

费搭车 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实中 人数上占优势的利益集团 恰恰在这两个条件上占

了劣势 集团规模越大 沟通的难度越大 越难避免 免费搭车 的现象  

    在不发达的经济中 农民居住分散在广大的农村 交通 通讯手段落后 集体行动十分

困难 面对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战略和扭曲激励的农业价格政策 农民表现出束手无策 相反

贫困经济中工业企业家和城市居民虽然占人口的较小比重 但居住集中 联络便利 免费搭

车的现象不如在农村那么严重 其集体行动最容易对政策产生影响 因而他们具有较强的游

说能力 另一个原因是 贫穷经济中食品支出占生活费用支出的比重很高 为了保持工业发

展的低成本 工业企业家希望维持农产品低价格 而领取低工资的城市工人 也不能忍受食

品高价格 在富裕经济中 农民人数大大减少 城市人口比重提高 农村的交通 通讯条件

也改善了 农民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 免费搭车的程度也相应减低 更重要的是 随着

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 城市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重大大降低 因而

无论是工业企业家还是普通城市居民 对于食品价格提高不再给予过分的抵制 因此 对农

业征税的政策有可能转变为对农业进行保护的政策  

    以上仅仅是从集体行动的特点出发解释所谓的 数量悖论 要解释在贫困国家和富裕

国家实际发生的政策偏向 还需要考察不同利益集团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寻求政策支持的

利益动机 安德森的实证研究表明2 贫困国家的工业企业家和富裕国家的农民具有相对强

大的游说激励 贫困国家农业利益集团寻求农业价格支持和反对工业保护的激励只是富裕国

家相应集团的1/9 1/6 贫困国家剥夺农业的政策给工业企业家带来的收益 比之带给农民

的损失高出9倍多 富裕国家农民需求保护所得到的收益比工业企业家的损失高4倍以上 可

见 在不考虑激励问题的情况下 落后经济推行高积累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选择向农业

征税的资源再分配政策 并非零和博弈 而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 扭转向农业征税的政策从

而实现平等积累的政策 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因此 以整个国民经济积累方式以及再分配

流程是以向农业征税为主 还是农业与其他产业平等发展为基础而划分的阶段 也就成为农

民社区组织是否自愿形成 有无退出权的分水岭  
    五 转折点和新型农民组织的基础 
    如前所述 人民公社体制就是适应于通过强制性汲取农业剩余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目标

而形成的 通过对农村基本生产要素的控制和农产品流通过程的垄断 主要以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这种征税 经济学家对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汲取的价值总额进行

过多种计算 由于对价格剪刀差的理解和对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计算结果差异颇大

但农业剩余净流出这个事实是没有异议的 例如 80 年代中期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的估
计是 在那时以前的 30年中 农民通过价格剪刀差形式对国家工业化提供的总贡赋达 8000
亿元3 李溦估计 1955 1985 年国家通过剪刀差形式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为 5430 亿元
而如果把通过公开税 剪刀差和储蓄净流出三种征税渠道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相加 这 30
年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剩余总额为 6926 亿元4 周其仁的估算结果与此十分接近 即在 1952

1982 年期间 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 不平等交换和农村储蓄净流出这三条渠道 从农村

                                                        
1 Olson, Mancur 1980 ,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Anderson, Kym (1995), ‘Lobbying Incentives and the Pattern of Protec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2, No. 2. 
3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 (1988) 改革面临制度创新 上海三联书店  
4李溦 1993 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云南人民出版社  

 5 



获取了 6127亿元的剩余1  
    由于传统农业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可克服的激励缺陷 其导致的经济绩效也无法保障其继

续执行国家汲取农业剩余的职能 因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 也得到了政府的首肯 然而

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限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 通过公开税 价格扭曲和储蓄 投资流

向向农业征税的积累方式并未被完全放弃 李溦关于 80年代的农业剩余流出总额的计算
以及 Garnaut等的估算都表明这一点2 换句话说 家庭承包制得以被首肯而不是像在 50年
代末一样被扼杀的摇篮中 恰恰是传统体制征税的交易费用过高 而不意味着国家要放弃征

税 3 而只要国家仍然要采用不平等的积累方式从农业中获取工业化所需资源 就必然需要

保留一种为此目标服务的农村社区组织 无论是最基层的政府 乡镇 还是农民自治组织 村

就无法规避这种职责和义务 折箭 取水 悖论就一定会表现出来 正是因为如此 在农

民对于经济组织的态度上形成了 扬弃 再寻求 的特殊现象  
    然而 从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到现在 无论是农村经济还是整个国民经济 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降低了 1981 1997 年 国

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份额从 31.8 下降到 18.7 城市居民生活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

品的比重从 56.7 下降到 46.4 初级产品占海关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45 下降到 13.1

这种农业相对重要性的变化 其涵义农业作为工业化积累主要来源的地位相应发生变化 对

农业征税的政策具有了转变的条件  

以实际保护水平来观察我国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流动态势 近年来正在经历一

个主要的转变 1993 年小麦 大米和玉米的国内市场价格还普遍低于国际市场水平 1995

年就全面超过了国际市场水平 而除了通过价格扭曲来对农业进行征税或保护外 各种类型

的补贴也可以起到同样的征税或保护效果 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农业资源的净流动程度和趋

势 我们将价格因素 国家财政投入 包括利率补贴在内的各种补贴综合计算
4

得出一个

反映农业保护水平的指标—— 农业生产者补贴等值 该数值为负意味着农业仍然处于被

征税的状态 其越是接近于正值 意味着越接近于农业与其他产业处于平等的积累地位 在

1986年以来的期间内 该指标始终为负数 对农业征税的比率最高时于 1988年达到 66

到 1994年 该指标已经趋近于零 即对农业的征税水平大大降低 不到农业总产值的 3  

从趋势上看 从对农业征税的阶段过渡到农业与其他产业平等积累阶段的政策转折点无

疑即将来临 而随着这个阶段性变化的发生 农民社区组织的职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也就是

说 由农村社区组织全面执行对农民征税职能已经不再必要 这种组织可以越来越成为农民

在生产 流通 信用和社会生活中利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组织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 退

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 从而没有根本性的障碍建立和保持农民组织的激励机制 合作经济就

不再注定失败  

在新的阶段上并无必要彻底扬弃政府支持建立的社区性组织 首先 无论从社区管理人

                                                        
1周其仁 1994 对国家控制农村的收益和费用之间消长趋势的揭示 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他的估

算表明 50年代末和 70年代末都恰好是出现国家控制农村的费用大幅度超过收益的时间 而正是这两个

时期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的调整或改革 由于背景环境的不同 前一次只是导致一定程度的 尽管也是相

当重要的 体制调整 修正了过大过公的人民公社初始形式 确立了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的体制

而后一次则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瓦解  
2 Garnaut, Ross, Fang Cai, and Yiping Huang 1996 , A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arnaut, Guo, and Ma eds. ,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周其仁 1994 对国家控制农村的收益和费用之间消长趋势的揭示 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他的

估算表明 50年代末和 70年代末都恰好是出现国家控制农村的费用大幅度超过收益的时间 而正是这两

个时期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的调整或改革 由于背景环境的不同 前一次只是导致一定程度的 尽管也是

相当重要的 体制调整 修正了过大过公的人民公社初始形式 确立了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的体制

而后一次则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瓦解  
4 Garnaut, Ross, Fang Cai, and Yiping Huang 1996 , A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arnaut, Guo, and Ma eds. ,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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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还是管理结构以及设施条件来看 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都是有限的 而现在这种资源大都

为传统组织所占用 另起炉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现有的秩序 大大增加交易费用 其次

如果把征税作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定义 我们一直讨论的是将农业剩余向非农产业转移的

广义征税 而作为政府常规职能的狭义征税 如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等

仍将继续存在 面对分布如此广泛而分散的农村社区征税 仍有必要借助于某种社区组织

最后 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 社区性组织都或多或少承担一定的政府狭义征税职能 天下毕

竟没有免费的午餐 某种组织方式是否能够为农民所接受 归根结底决定于服务性职能与征

税性职能之间的相对份量 是否参加或接受某种组织形式 是农民权衡了必须付出的成本和

可能获得的收益后决定的 而总体上的积累方式为新型社区组织的净收益性质提供了保障  
 

(发表于 中国农村观察 199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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